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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63           证券简称：通策医疗           编号：临 2012-023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整体受让物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参股公司浙江通策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策健康管

理”）将筹措资金整体受让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

和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共同持有的方正证券大厦,其中进场交易保证金

为 5602.8 万元。 

 本次通策健康管理整体受让方正证券大厦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但根

据本公司《章程》规定，在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2012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

准，不需要其他相关部门批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1、通策健康管理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口

腔医院”）与公司第二大股东鲍正梁及公司关联方杭州通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通策旅游”）共同投资成立的新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万元。

其中杭州口腔医院占通策健康管理总股本的 40%；鲍正梁占通策健康管理总股本

的 20%；通策旅游占通策健康管理总股本的 40%。 

2、为使通策健康管理能够拥有有效稳定的基础发展资源，通策健康管理拟以自

有及筹措资金整体受让方正证券和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共同合法拥有的方

正证券大厦 33076.08 平方米的办公物业（实际购买面积将以房产部门的最终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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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面积为准），其中方正证券合法持有地下 1至 3层及地上 7至 23层的物业，北

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合法持有地上 1-6层物业。 

3、基于方正证券大厦系国有资产，方正证券大厦的地下 3 层面积约为 6807.68

平方米及地上 7至 23层面积约为 12577.55平方米的物业于 2012年 9月 12日起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持有地上 1-6层物业必须

整体转让作为交易所进场条件之一。 

4、2012 年 9 月 19 日，通策健康管理接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出的《动态报价结

果通知书》，载明杭州市平海路 1 号方正证券大厦地上 7 层至 23 层及地下三层房

屋的所有权转让项目（项目编号：SW1209BJ00001）动态报价活动结束，通策健

康管理成为受让方，成交价格 18,676 万元。同日，通策健康管理与方正证券签

署正式《实物资产交易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在合同生效后 7 日内支付价

款 18,676（万元），但在 2012 年 9 月 30 日之前支付预付款 18,676（万元）到方

正证券指定账户，方正证券承诺如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整体受让方正证券大厦议

案的，将在接到公司发出正式书面通知之后的二个工作之内，立即全额归还公司

已付的所有该笔预付款项。同日，通策健康管理与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达成

一致意见受让其名下 1-6层房产，购买价格为人民币 233,240,000 元，在三十个

工作日内付清全部房款，房屋合同签订后将配合依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由此通策健康管理以合计 4.2亿元人民币的总价整体受让方正证券大厦。 

本次交易中通策健康管理、方正证券及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三方无关联

关系，本次房屋整体受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议程序 

2012 年 9 月 1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参股公司整体受让杭州市平海路 1号方正证券大厦的房屋交易的议案》，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对方情况 

一、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及住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桥国际大厦 22-24 层 

企业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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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雷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拾壹亿元整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方正期货

有限公司提供中介介绍业务。 

二、名称：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 

注册地及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6 号辉煌时代大厦 7-8 层 

企业类型：事业单位法人 

法定代表人：张盟 

开办资金：15000 万元 

业务范围：开展个人房地产相关贷款等融资性担保业务；为个人及法人提供

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价格评估和房地产转让、抵押、租赁、置换等中介服务；房

屋资产处置；房屋交易资金监管；房屋物业管理；房屋资产管理及资产证券化；

按市政府有关规定解决廉租住房；办理经授权或委托的其他业务。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方正证券大厦地处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该地区为杭州市商业、经济、文化

核心要地；位于杭州市平海路 1号，紧邻城中商业繁华要道，地理位置优越，至

西湖景区、河坊街、中山御街信步可达。该物业由方正证券和北京市住房贷款担

保中心共同合法拥有，建筑面积为 33076.08 平方米的办公物业（实际购买面积

将以房产部门的最终测量面积为准），其中方正证券合法持有地下 1至 3层及地

上 7至 23层的物业，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合法持有地上 1-6层物业。 

（三）、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交易主要内容：本公司参股公司拟以自有及筹措资金整体受让方正证券

和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共同持有的位于杭州市平海路一号的方正证券大厦，

该大厦物业面积为 33076.08 平方米，最终购买面积将以房产测绘部门的测量为

准， 

其中方正证券合法持有地下 1 至 3 层及地上 7 至 23 层物业；北京市住房贷

款担保中心合法持有地上 1-6层物业。 

（1） 方正证券合法拥有的位于杭州市平海路 1号的方正证券大厦的地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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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积约为 6807.68平方米及地上 7至 23层面积约为 12577.55平方米的物业为

国有资产，于 2012年 9月 12日起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有关挂牌详细内容如下： 

1、挂牌项目编号：SW1209BJ00001； 

2、转让方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标的名称：杭州市平海路 1 号方正证券大厦地上 7 层至 23 层及地下 3

层的所有权； 

4、资产来源：国有企业法人； 

5、资产评估基准日：2012-05-16； 

6、资产评估值：18,600.5（万元） ； 

7、本次转让底价：18,676（万元） ； 

8、交易方式：动态报价。 

9、房屋产权证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102 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101 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100 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099 号，

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098 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097 号，杭房权证上更

字第 11075096 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095 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094

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093 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091 号，杭房权证

上更字第 11075090 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089 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088 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087 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086 号，

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11075085 号；土地证号：杭上国用（2011）第 100099 号。 

10、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 

11、与本次转让相关其他条件：摘牌后须同时购买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

名下杭州方正证券大厦 1 至 6 层房产，并尽快签署相关协议。  

12、保证金设定：5602.8 万元 ，若非转让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

时，意向受让方所交纳的保证金将被全额扣除：①意向受让方交纳交易保证金

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②在报价过程中以转让底价为起始价，各意向受让方

均不应价的；③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时限与转让方签署《实物资产交易

合同》及未按约定时限支付交易价款的；④竞买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况。 意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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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方被确定为受让方的，其交纳的保证金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其余意向受让

方所交纳的保证金在受让方被确定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 

（2）2012 年 9 月 19 日，通策健康管理接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出的《动态

报价结果通知书》，载明杭州市平海路 1 号方正证券大厦地上 7 层至 23 层及地下

三层房屋的所有权转让项目（项目编号：SW1209BJ00001）动态报价活动结束，

通策健康管理成为受让方，成交价格 18,676 万元。 

同日，通策健康管理与方正证券签署《实物资产交易合同》及《补充协议书》，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双方： 

转让方：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浙江通策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二、转让标的：方正证券持有的杭州市平海路 1 号方正证券大厦地上 7-23

层及地下 3 层房屋的所有权。 

三、转让方式： 

本标的的资产交易已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披露，并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通过北交所指定竞价大厅动态报价。 

四、转让价格： 

根据公开竞价结果，此标的以人民币 18,676（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通策健

康管理。 

五、转让价格支付方式： 

约定在合同生效后 7 日内支付价款 18,676（万元），但在 2012 年 9 月 30 日

之前支付预付款 18,676（万元）到方正证券指定账户，方正证券承诺如公司股东

大会未通过整体受让方正证券大厦议案的，将在接到公司发出正式书面通知之后

的二个工作之内，立即全额归还公司已付的所有该笔预付款项。 

六、转让标的的交割： 

在通策健康管理完成交纳全部转让款后十个工作日内与方正证券进行标的

资产及相关权属证明文件及有关资料的交接。 

七、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在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后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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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合法拥有方正大厦地上 1-6 层面积约为

13690.85 平方米的商业物业（实际购买面积将以房产部门的最终测量面积为

准），房屋产权证号为：杭房权证上移字第 06500211 号，杭房权证上移字第

06500209号，杭房权证上移字第 06500207号，杭房权证上移字第 06500205号，

杭房权证上移字第 06500200 号，杭房权证上移字第 06500195 号。北京市住房贷

款担保中心将其拥有的物业同时整体转让给通策健康管理作为本次交易的条件

之一。 

2012年 9月 19日，通策健康管理成功摘牌方正证券大厦地下 1至 3层及地

上 7 至 23 层物业后，与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达成一致意见受让其名下 1-6

层房产。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出具承诺函给通策健康管理，内容如下： 

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承诺由通策健康管理购买 1-6层房产，购买价格为

人民币 233,240,000元，并要求通策健康管理在承诺函发出次日支付其定金人民

币壹仟万元，在函件发出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房款，房屋合同签订后将配

合依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2、本次购买物业的资金来源：本次购买物业资金将以自有及筹措方式取得，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口腔医院以第三方（金融机构）委托贷款的方式向通策健康

管理发放不超过人民币 1.73 亿元借款，通策健康管理向银行申请贷款 2.1 亿元

人民币，杭州口腔医院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信用责任担保。待本次房产交易完成，

产权过户后通策健康管理银行贷款方式增加物业抵押，优先偿还杭州口腔医院对

通策健康管理提供委贷的借款。 

3、本次购买物业的用途：为改善杭州口腔医院就医环境，提升医院经营能

力，保证医院长期健康发展，同时也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口腔医疗服务，公司全资

子公司杭州口腔医院与通策健康管理达成房屋租赁意向，通策健康管理整体受让

方正证券大厦完成后，杭州口腔医院拟将承租该物业，用作经营口腔医院。 

四、本次参股公司购买物业的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通策健康管理整体受让方正证券大厦后，后续将作为从事健康产业及口

腔医疗经营场所，不仅能大大提升公司的知名度，同时不断增加的经营场所，也

利于口腔医疗经营场所的稳定。该物业位于杭州市商业、经济、文化核心要地，

公司将积极把握机遇，全力抢占杭州市健康产业及口腔服务市场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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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口腔医院向新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也充分发挥

自有资金运营效率，实现稳定收益，有利于公司的生产发展，为公司创造更大的

投资回报。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方正大厦评估报告； 

3、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

营业执照； 

4、方正证券大厦动态报价结果通知书； 

5、《实物资产交易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 

6、承诺书。 

 

特此公告。 

 

 

 

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